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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教执[2005] 19号                          
 

关于泉州市教育系统开展 2005年"12.4"法制宣传日宣传

活动的通知 

 
各县（区、市）教育局、市直属学校：   
  第五个全国法制宣传日即将来临，为切实做好今年的"12.4"
法制宣传活动，根据市委宣传部、市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关

于开展 2005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的通知》（泉治市
办[2005]20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教育系统的实际，就"12.4"
法制宣传日有关宣传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2005 年"12.4"法制宣传日活动的主题为"弘扬宪法精神，构
建和谐社会"。 
  围绕这一主题，要重点宣传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宣

传宪法所体现的我们党坚持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

旨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精神，在学校中努力形成科学执教、民

主执教、依法治教治校的良好环境；引导学校领导干部和教职员

工依法正确行使教育教学权力，引导好广大在校青少年学生学习

基本的法律知识，遵纪守法，努力学习，逐步培养法律素质，做

合格的小公民。 



  二、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弘扬宪
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主题，在本系统内认真开展好以宪
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

科学执教、民主执教、依法治教治校的要求，进-步提高全体干部、
职工、师生的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为促进教育法治化管理水平

的提高、推进依法治教治校进程和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营造良好

的法制氛围。 
  三、时间安排 
  2005年"12.4"法制宣传日系列活动从 11月下旬开始，到 12
月中旬结束。 
  四、活动内容 
  各地、各学校要围绕"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
在总结去年"12.4"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努力
创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主要抓好

以下活动： 
  (一) 通过举办中心组学法、法律知识讲座、"12·4"法制宣
传日座 
  谈会、法律竞赛、法制培训班等形式，大力开展以学习宣传

宪法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活动。各学校要充分发挥思想品德修养、

法律基础课程在法制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在相关学科教学过程

中适当渗透法制教育内容，并通过举办学法、宪法知识讲座、

"12.4"法制宣传日座谈会、主题班会、法制培训等形式，着力学
习宣传宪法，积极组织参加宪法知识竞赛、青少年法律知识竞赛

活动、全国普法办与有关单位举办的青少年法制知识大赛、法制

动漫作品大赛等竞赛活动。 
  (二) 各县(区、市)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要结合实际，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围绕活动主题开展法制图片展、讲座等活动进行较



为集中的普法教育。要根据学生的年龄段和知识水平、认知能力，

充分利用网络、多媒体资源组织生动直观、寓教于乐、形式多样

的法制教育宣传及相关的主题教育活动，坚持校内教育与校外教

育相结合，依托课外活动基地开展法制教育，利用基层法院少年

法庭、少管所、戒毒所、监狱、劳教所、法律援助中心、青少年

宫等社会资源，积极引导学生进行学法用法实践，开拓、活跃第

二课堂。 
  (三)积极配合、协同各地新闻媒体，开展以"弘扬宪法精神，
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的系列法制宣传活动，集中宣传宪法和相
关法律法规。要结合普法二十周年纪念，重点宣传报道二十年来

特别是"四五"普法以来我市各地各校开展普法依法治理的成就，
以及教育战线干部群众、师生学法用法的生动事例和法制宣传工

作的先进事迹、典型经验。有条件的学校要充分发挥法制文艺宣

传队伍的力量，精心组织排练一些形象生动、群众喜闻乐见的法

制文艺节目，组织专场法制文艺演出，使广大师生受到形象生动、

潜移默化的教育；争取在 12 月 4 日当天，配合有关部门在公共
场所开展法律咨询、法制猜谜、法制展览、街头法制文艺演出等

法制宣传活动，营造寓教于乐的活动气氛。 
  (四)各地、各校要充分利用教育网站普法专栏提前对当地
"12·4"法制宣传日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宣传，及时报道各地、
各校开展"12·4"全国法制宣传日重大活动的消息；编印"12·4"
活动宣传资料，把此次活动的主题、内容及相关知识通过学生送

到家长手中；在集中宣传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注重发现

和搜集学法用法的生动事例和法制宣传工作先进事迹、典型经

验，总结推广，促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持久深入、健康有效地开

展。 
  五、活动要求 
  ①各地、各学校要按照通知要求，精心策划，周密安排，认

真组织好这次宣传活动，党委和执检部门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



用，切实加强指导，推动宣传日活动有声有色地开展。②要突出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宣传主题，努力提高全体师
生的宪法意识，牢固树立宪法的权威，维护宪法的尊严，坚决杜

绝形式主义和走过场，切实保证活动取得积极效果，产生良好的

社会影响。③要制定切实可行的"12.4"法制宣传日活动方案，采
用多种形式营造维宪氛围，切实保证宣传工作的力度，努力扩大

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形成有效的社会影响。 
  各地各校开展活动的情况请及时报送市教育局执法检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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